
□据新华社报道

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， 是近年

来社会关注的热点， 也是教育部门努

力推进的重点。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

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处长徐攀表

示， 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强化四个方

面的规则意识 ， 严于自律 ， 营造良

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环境。

在日前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培训教

育发展大会上， 徐攀说， 目前校外培

训机构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，

制度体系不断完善、 专项治理不断巩

固、 信息化管理发挥作用、 日常监管

不断深化， 但对照中央的要求和人民

群众的期待， 仍有一定差距。

徐攀说， 校外培训机构一是要坚

决转变应试导向， “不要再搞超前超

标培训和应试教学的老一套， 加重学

生课外负担”。 当前， 校外培训正在

逐步走向严格管理 、 规范发展的道

路。 培训机构要围绕素质教育和五育并

举要求， 将重点放在优化教学方法， 提

供个性化、 多样化、 高质量服务上。 二

是要规范收费退费行为。 严格执行有关

规定， 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 3

个月的费用。 希望培训机构不要受经济

利益驱使， 通过打折、 返现等方式， 诱

导家长超期交费， 也不要违反市场规

律， 不顾自身发展状况， 盲目扩张。

她表示， 三是严禁将校外培训与招

生入学挂钩，“这是一条红线， 也是一道

底线”。培训机构严禁组织或与中小学联

合组织与招生入学挂钩的各种竞赛、夏

令营、研学活动，一经发现，一定会严肃

查处，依法依规追究培训机构、有关学校

和相关人员责任。 要合理宣传，不夸大

培训作用，不渲染焦虑情绪。 四是线上

培训机构要抓紧做好备案。线上培训机

构备案工作是当务之急，从事线上培训

的机构要积极主动申请备案，按照要求

提供备案材料， 自觉接受监督管理。

□据新华社报道
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3 日对孙

小果 1997 年犯强奸罪、 强制侮辱妇

女罪、 故意伤害罪、 寻衅滋事罪再审

案依法公开宣判， 决定维持昆明市中

级人民法院 1998 年 2 月一审对孙小

果判处死刑的判决， 并与其出狱后犯

组织、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

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的终审判决合

并， 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。

宣判后， 记者就公众关心的问题

采访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

人。

记者： 此次再审决定维持 1998

年法院对孙小果一审判处死刑的判

决， 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？

答：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

明， 1997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 ， 孙小

果以劫持、 威胁等方法控制被害人，

并以暴力、 胁迫的手段对一名 17 岁

和两名 15 岁的未成年少女、 一名未

满 14 岁的幼女实施强奸。

孙小果所犯强奸罪具有公共场所

劫持和强奸妇女多人等两个特别严重

情节， 并具有当众强奸、 非法限制人

身自由 、 强奸未成年少女及幼女

（其中有两人系在校学生 ）、 刑罚执

行期间又犯罪 、 强奸再犯等多个法

定或酌定从重情节 ， 孙小果的强奸

犯罪已达到 1979 年刑法判处死刑的

量刑标准。

同时， 1997 年 11 月 7 日， 孙小

果及同伙在公共场所挟持两名 17 岁

少女， 对二人进行暴力伤害和凌辱摧

残， 致一名被害人重伤， 犯罪手段极

其凶残， 令人发指， 构成强制侮辱妇

女罪和故意伤害罪。 1997 年 7 月 13

日、 10 月 22 日， 孙小果伙同他人肆

意在公共场所追逐、 拦截、 殴打致伤

三名被害人， 破坏社会秩序， 情节恶

劣， 构成寻衅滋事罪。

孙小果主观恶性极深， 人身危险

性极大， 社会危害极其严重， 属于罪

行严重、 罪大恶极。
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

手段、 犯罪情节、 犯罪主观恶性、 犯

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综合评价后， 认

为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 年 2 月

一审认定孙小果犯强奸罪 ， 判处死

刑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 犯强制侮辱

妇女罪，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； 犯故

意伤害罪，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； 犯寻

衅滋事罪 ，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； 与

1994 年犯强奸罪未执行刑期二年四

个月又十二天， 数罪并罚， 决定执行

死刑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， 定

罪准确， 量刑适当， 依法予以维持。

记者： 本次再审中， 发现原再审

判决和二审判决有哪些错误？ 云南法

院系统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？

答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 本案历

经 1998 年一审 、 1999 年二审以及

2007 年原再审三次审理。 本次再审

查明， 本案原再审和二审否定一审认

定孙小果强奸幼女的事实并据此改

判， 与本次再审查明的事实不符， 存

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。

二十多年来， 孙小果多次犯罪却

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， 相关犯罪

事实以及司法腐败情节触目惊心， 严

重挑战社会公众及法律的底线， 社会

各界高度关切 ， 对事实真相拭目以

待。 彻底查清孙小果案， 对案件所涉

“关系网” “保护伞” 一查到底、 绝

不姑息， 彰显司法机关直面问题、 勇

于纠错， 维护和提升司法公信力。

下一步， 云南法院系统将抓住孙

小果这一典型案件 ， 结合 “不忘初

心、 牢记使命” 主题教育， 深入查找

案件中反映出来的队伍管理教育中存

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 深入查找

执法办案监督制约机制中存在的漏

洞、 短板， 举一反三， 引以为戒， 加

强整改教育， 切实建章立制， 不断提

升执法能力和水平。

记者： 孙小果近日已因出狱后涉

黑犯罪被判二十五年， 为何要将本次

再审确定的刑罚与之合并， 决定执行

死刑？

答： 根据刑法、 刑事诉讼法关于

数罪并罚及刑罚执行的有关规定， 对

孙小果本次再审确定的刑罚和其

2013 年至 2018 年所犯涉黑犯罪判处

的刑罚不能分开执行， 必须进行衔接

和合并。

因此，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孙

小果涉黑犯罪的生效判决与本次再审

确定的刑罚依法予以合并， 决定对孙

小果执行死刑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

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记者： 为何将孙小果 1997 年案

件再审、 出狱后再次涉黑犯罪案件及

其 “保护伞” 职务犯罪案件分开在不

同法院审理？

答： 刑事诉讼法规定， 各级人民

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

判决和裁定， 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

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， 必须提交

审判委员会处理。
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案中，

发现孙小果案原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

存在受贿、 徇私舞弊行为， 致使原判

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

误。 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作

出决定， 依法对孙小果强奸、 强制侮

辱妇女、 故意伤害、 寻衅滋事案启动

再审。

孙小果案案情错综复杂， 既涉及

其 1994 年、 1997 年以及出狱后等多

次犯罪， 又涉及与其相关的 19 名公

职人员及重要关系人职务犯罪 。 因

此， 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孙小

果旧案， 云南其他法院审理孙小果涉

黑犯罪及其 “保护伞 ” 职务犯罪案

件， 有利于对孙小果的整个犯罪事实

及 “关系网” “保护伞” 进行全面梳

理， 对其犯罪行为进行全面、 客观、

准确的评价和审判。

本次再审中，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

院充分保障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

诉讼权利。 同时， 本次再审对涉及被

害人隐私的部分依法不公开开庭审

理， 法院、 检察机关还通过对被害人

作证视频中被害人画面进行模糊、 被

害人及证人远程视频出庭作证等方

式， 尽最大努力保护其隐私。

记者： 孙小果最终是否会被执行

死刑？

答： 刑事诉讼法规定， 死刑判决

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。 本案

宣判后，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依照

死刑复核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

准， 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结果

依法执行。

□据新华社报道

2019 年 12 月 23 日 ， 云

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

1997 年犯强奸罪 、 强制侮辱

妇女罪、 故意伤害罪、 寻衅滋

事罪再审案件依法公开宣判，

判决认为该院 2007 年 9 月作

出的原再审判决以及 1999 年

3 月作出的二审判决对孙小果

的定罪量刑确有错误， 依法予

以撤销， 维持昆明市中级人民

法院 1998 年 2 月一审对孙小

果判处死刑的判决， 并与其出

狱后犯组织、 领导黑社会性质

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

五年的终审判决合并， 决定对

孙小果执行死刑， 剥夺政治权

利终身，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

产。
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

审审理查明 ， 孙小果因 1994

年犯强奸罪， 于 1995 年 12 月

被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一审

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 上诉后被

裁定驳回上诉， 维持原判。 案

件办理期间， 其父母通过伪造

病历帮助孙小果非法取保候

审、 保外就医， 致使未执行刑

期二年四个月又十二天， 长期

逍遥法外。

在未收监执行期间， 孙小

果于 1997 年 4 月至 6 月以暴

力和胁迫手段强奸四名未成年

少女 ， 其中一名为幼女 （未

遂）， 其行为构成强奸罪， 且

在犯罪中具有强奸妇女多人

和在公共场所劫持并强奸等

特别严重情节 ， 同时还具有

非法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 、

当众强奸 、 强奸未成年人 、

刑罚执行期间又犯罪 、 强奸

罪再犯等多个法定或酌定从重

处罚情节。

1997 年 11 月 7 日， 孙小

果及同伙在公共场所挟持两名

17 岁少女 ， 对二人进行暴力

伤害和凌辱摧残， 致一名被害

人重伤， 犯罪手段极其凶残，

其行为构成强制侮辱妇女罪和

故意伤害罪。

1997 年 7 月 13 日 、 10 月

22 日， 孙小果伙同他人肆意在

公共场所追逐、 拦截、 殴打他人

致三名被害人受伤， 破坏社会秩

序， 情节恶劣， 其行为构成寻衅

滋事罪。
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

决认为， 孙小果无视国家法律，

多次实施犯罪 ， 犯罪手段极其

残忍 ， 犯罪情节极其严重 ， 社

会影响极其恶劣 ， 社会危害性

极大 ， 主观恶性极深 ， 人身危

险性极大 ， 属于罪大恶极的犯

罪分子 。 该案原再审及二审判

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

误， 本次再审依法予以纠正。

昆明市中级 人 民 法 院 于

1998 年 2 月一审认定孙小果犯

强奸罪 ， 判处死刑 ， 剥夺政治

权利终身； 犯强制侮辱妇女罪，

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； 犯故意

伤害罪 ，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；

犯寻衅滋事罪 ， 判处有期徒刑

三年； 与 1994 年犯强奸罪未执

行刑期二年四个月又十二天 ，

数罪并罚 ， 决定执行死刑 ， 剥

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， 定罪

准确 ， 量刑适当 ， 依法应予维

持。

本次再审期间， 云南省玉溪

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

孙小果于 2013 至 2018 年间犯

组织、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

开设赌场罪 、 寻衅滋事罪 、 非

法拘禁罪 、 故意伤害罪 、 妨害

作证罪 、 行贿罪 ， 数罪并罚 ，

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，

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， 并处没收

个人全部财产 。 云南省高级人

民法院经二审审理维持原判对

孙小果的定罪量刑 。 该判决已

经生效 ， 所判处的刑罚应与本

次再审确定的刑罚合并执行 ，

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 ， 剥夺

政治权利终身， 并处没收个人全

部财产。

对孙小果的死刑判决， 将依

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

人大代表、 政协委员、 媒体

记者及各界群众旁听了案件公开

宣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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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：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

培训机构应明确四条规则“红线”

孙小果为何被判死刑？

———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孙小果再审案宣判答记者问

云南高院依法公开宣判孙小果再审案

决定执行死刑

□据新华社报道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

徽 23 日表示， 2020 年要着力稳

地价稳房价稳预期， 保持房地产

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 长期坚持房

子是用来住的、 不是用来炒的定

位， 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

济的手段， 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

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

案， 着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调控

的体制机制。

王蒙徽在 23 日举行的全国

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说，

2019 年 ， 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

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， 落

实城市主体责任制 ， 稳步推进

“一城一策” 试点， 房地产总体

保持平稳运行， 实现了稳地价、

稳房价、 稳预期的目标。

他强调 ， 2020 年 ， 要着力

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， 加大城

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力度。

抓好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试点工

作， 争取形成可复制、 可推广经

验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

示， 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， 棚户

区改造已开工 315 万套， 超额完

成 289 万套的目标任务。 王蒙徽

说 ， 要严格把握棚改范围和标

准， 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。 总结

推广试点经验， 进一步完善支持

政策， 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

作。 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。

此外， 要进一步规范发展公

租房， 强化对环卫、 公交等行业

困难群体的精准保障。 着力培育

和发展租赁住房， 促进解决新市

民等群体的住房问题。 进一步培

育机构化、 规模化租赁企业， 加

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住房租

赁管理服务平台。 重点发展政策

性租赁住房， 探索政策性租赁住

房的规范标准和运行机制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：

着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调控的体制机制


